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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2015年成都市

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5兴城建债”或“本

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发改办财金[2011]1765号”文的有关规定，

对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的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和分析，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一）发行人：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二）债券名称：2015年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债券（简称“15兴城建债”）。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6亿元整（RMB600,000,000元）。 

（四）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同时设置本金

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7年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20%的比

例偿还债券本金。 

（五）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年利率为 Shibor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基本利差不超过 3.20%，基准利率为发行公告

日前五个工作日一年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的算术平均

数（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根据簿记建档结果，本期债券的最终票

面年利率为 6.0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六）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以1,000元为一

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1,000元。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通过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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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发行的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立的一级托

管账户托管记载；投资者认购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的债券在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托管记载。 

（八）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

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 

（九）发行范围及对象： 

1、承销团公开发行：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除外）。 

2、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

基金证券账户或A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除外）。 

（十）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一日，即2015年3月20日。 

（十一）发行期限：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发行

的部分发行期限为5个工作日，自2015年3月20日起，至2015年3月26日

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的部分发行期限为

5个工作日，自2015年3月20日起，至2015年3月26日止。 

（十二）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

的3月20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三）计息期限：本期债券计息期限为2015年3月20日至2022年3

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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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年度付息款项

自付息首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每年付息时按

债权登记日日终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

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

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7年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

金。每次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

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

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

忽略不计）。 

（十五）付息日： 2016年至2022年每年的3月20日为本期债券上一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1个工作日）。 

（十六）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至2022每年的3月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十七）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登记托管机构办理。 

（十八）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十九）承销团成员：本期债券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和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债券受托管理人/偿债资金专户监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二十一） 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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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信用级别：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主体的长期信用等级为AA级，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级。 

（二十三）流动性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向有关证

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二十四）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

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2015年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结束后1个月内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本期

债券上市交易流通。 

本期债券已于2015年3月31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交易，简称“15兴

城建债”，证券代码为1580047。 

本期债券已于2015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简称“15

兴城建”，证券代码为127110。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6亿元人民币，将全部用于百仁片区清波二期拆

迁安置房项目、苏坡街道万家湾社区6组建设保障性住房（限价商品住

房和公共租赁住房）项目、黄田坝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坝6组安置房工程

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目前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均用于指定用途。 

（三）付息情况 

2016年至2022年每年的3月20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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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发行人已于2016年3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支付了本期债券2015年3月20日至2016年3月19

日期间利息，该次付息，为发行人首次付息。 

（四）信息披露情况 

本期债券相关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2015 年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发行文件

（2015 年 3 月 12 日）； 

2、2015 年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簿记建档

发行文件（2015 年 3 月 17 日）； 

3、2015 年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簿记建档

结果公告（2015 年 3 月 20 日）； 

4、2015 年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交易流通

信息（2015 年 3 月 30 日）； 

5、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2015

年 6 月 29 日）； 

6、2015 年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14 年发

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15 年 6 月 30 日）； 

7、联合资信关于推迟出具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2015 年 8 月 31 日）； 

8、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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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1 日）； 

9、2015年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6年付

息公告（2016年3月14日）； 

10、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延期披露2015年年度

报告的公告（2016年4月18日）； 

11、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5年年度报告

摘要（2016年5月31日）； 

12、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5年年度报告

（2016年5月31日）。 

由于本期债券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14 年年度

报告的公告（2015 年 4 月 13 日）； 

2、2015 年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

书（2015 年 4 月 15 日）； 

3、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2015

年 6 月 29 日）； 

4、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推迟出具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2015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2015 年 6 月 30 日）； 

5、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中期报告（2015

年 8 月 21 日）； 

6、联合资信关于推迟出具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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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2015 年 8 月 31 日）； 

7、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5 年 9 月 1 日）； 

8、2015年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6年付

息公告（2016年3月14日）； 

9、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延期披露2015年年度

报告的公告（2016年4月18日）； 

10、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5年年度报告

（2016年5月31日）； 

11、成都市兴城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5年年度报告

摘要（2016年5月31日）。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2015年度财务报告由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亚会

B审字[2016]1070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

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2015年

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 资产负债结构及偿债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398,304.65 1,016,853.44  

其中：流动资产 1,172,264.57 797,989.50 

负债总额 906,968.29 552,424.66  

其中：流动负债 483,098.29 207,764.66 

所有者权益 491,336.36 464,428.7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91,336.36 464,428.78  

流动比率 1
 2.43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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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 2
 1.48 2.34 

资产负债率 3
 64.86%  54.33%  

备注：1、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截至2015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1,398,304.65万元，较2014年末增

长381,451.21万元，增幅37.51%。截至2015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占资

产总额的比例为83.83%，资产流动性较好。随着发行人经营规模的不断

扩大，其负债规模也随之有所增加。截至2015年末，发行人负债总额为

906,968.29万元，较2014年末增长354,543.63万元，增幅64.18%，增加幅

度较大。截至2015年末，发行人所有者权益为491,336.36万元，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491,336.36万元，较2014年末增加

26,907.58万元，增幅5.79%。截至2015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

率分别为2.43和1.48，较去年同期有所降低，但仍处于较好水平，体现

了发行人较好的短期偿债能力。同时，截至2015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为64.86%，较2014年末有所上升。发行人总体负债率处于可控水平，长

期偿债能力较好。 

综上，从以上各项指标分析可以看出，发行人资产规模较大，业务

发展良好，财务结构稳健，具有较强的抵抗风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合

理，公司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 

（二） 盈利能力及现金流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58,445.95 72,387.61 

净利润 23,501.98 14,375.4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501.98 14,375.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588.01 -56,3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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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362.24 -11,255.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044.30 188,605.5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1,094.06 120,997.36 

2015年度，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为58,445.95万元，较2014年度下

降13,941.66万元，降幅19.26%，其主要构成为房产收入、工程代建收入、

租金收入、物管费收入、管理费收入、停车费收入、担保费收入和其他

等。2015年度，发行人实现净利润23,501.98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为23,501.98万元。本年净利润有所增加，主要是本年获得的

补贴收入增幅较大。 

2015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2,588.01万

元。发行人近两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由于发行人

不断加大项目投资力度所致。发行人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经营活动和投

资活动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近两年

处于较高水平，表明发行人融资能力较强。 

综上所述，虽然发行人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下降，但发行人本年获

得了补贴收入大幅增加，净利润增加较多，盈利能力保持较好水平，偿

债能力良好。 

 

四、发行人最新债券发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除本期债券外，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无已

发行尚未兑付的其他企业（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 

综上所述，发行人资产规模较大，主营业务突出，货币现金资产储

备较为充裕，全部债务覆盖程度适宜，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总体财务状

况稳健，具备较为可靠的偿债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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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